白云乡中心小学校
重大事项决策制度和程序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校管理体制，全面贯彻校长负责制，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发挥教代会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依据校长负责制的相关文件精神，建立以知、议、决、行、督五个环节为核心的决策机制，特制定本制度和程序。

一、议事决策原则

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

二、议事决策形式

行政会议是学校行使行政议事决策职责、体现集体领导的主要形式，行政会议由校长召集并主持，参加校务会议的成员为各科室负责人。行政会议经集体讨论，由校长负责决策。

三、议事决策内容

学校重大事项包括：

1．制订和修改学校章程

2．学校发展规划，年度与学期工作计划

3．校内机构的增设和撤并

4．重大改革措施及规章制度

5．中层干部及其他重要人事安排

6．师资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7．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报告，大额经费支出

8．重大项目的确立

9．教职工工资分配方案

10．学校奖惩工作

11．其他重大问题

四、议事决策程序

（一）确定议题

校长根据工作需要或行政会成员提议确定行政会会议的议题，议题分为研究决定、征求意见、情况通报三类。

（二）个别酝酿

行政会主要成员在会前需要对议题进行酝酿。

（三）专门小组讨论

学校成立德育、教科研小组；聘任工作小组；校务公开监督小组等专门小组，学校重大事项须有专门小组进行充分讨论，形成主导性意见交行政会议讨论。

（四）会议决策

行政会议根据专门小组讨论的主导意见进行研究并决策，凡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由行政会形成议案交教代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通过。

（五）教代会审议

凡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由行政会形成议案交教代会审议通过。

（六）执行决策

行政会议决定后或教代会审议通过后，由相关部门或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决策的执行与落实。

（七）监督反馈

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加强对议事决策的落实和监督，建立监督反馈制度。

1．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按照党内“三先”的工作要求，就学校重大事项及重大工作的推进和安排定期或不定期向党内通报。

2．征求意见制度。重大事项的讨论和执行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在学校党支部或一定范围内的教职工征求意见，并指定相关部门及时搜集整理有关意见后向校务会报告。
五、本制度自宣布之日执行。

